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20-094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新增提起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重庆蓝黛变

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重庆北齿蓝黛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因与其部分客户存在货款及

与供货商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前期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关诉

讼主体、诉讼请求、诉讼事实和理由及诉讼进展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

年04月02日、2020年04月18日、2020年07月21日、2020年07月24日、2020年08

月25日、2020年09月11日、2020年10月09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及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

《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及新增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关

于子公司提起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065）、《关于子公司

新增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089）。 

   近期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就与客户重庆市艾莫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临沂

众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众泰”）的买卖合同纠纷陆续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陆续收到相关法院出具的前述案件的受理通

知书。 

现将本次新增案件情况及前期公司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案件一诉讼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市艾莫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渝 0120 民初 7503 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951,106.06元； 

（2）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 951,106.06 元为基数，

2017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8 月 19 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的 1.5 倍标准计算；2019 年 08 月 20 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标准计算；暂计算至 2020 年 09 月 28 日的金额为

200,453.49 元）； 

（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与诉讼有关全部费用。 

4、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04 月 18 日，原被告就被告向原告采购物料事宜签订了编号为

AMTCGXY-CG046 号的《采购供货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及三份关于

《协议》的补充协议，即《产品价格协议 1》、《产品价格协议 2》、《产品价格协

议 3》（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了以下事项：1.价格以经原被告双方确认的产品价

格协议为准；2.在原告供货等各方面非常配合的情况下，被告不得拖欠货款，须

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及方式结款，否则原告有权追究甲方责任；3.原被告双方合作

期间，经双方确认的往来传真、电子邮件等，将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协

议的效力。《补充协议》约定了采购物料的产品编码/产品名称/单价及价格协议的

有效期、货款结算方式等事项。《协议》签署后，原告根据其约定以及被告的采

购订单、要求和指示，向被告提供了货物，但被告未按照《协议》及《补充协议》

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欠款发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收，被告于 2016

年 09 月 29 日向原告出具了《关于与蓝黛公司互相未付货款的商议函》，载明了

其针对欠款的还款计划及针对往后新增货款的支付计划。被告出具前述函件后，

原被告协商一致，同意以第三方代付的方式清偿被告所欠的部分货款。此后，被

告未再支付任何款项，原告在欠款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被告催收，并发送了

催款邮件、《企业往来询证函》、《付款催告书》等催款手续，被告虽然认可前述

欠款，但均未履行付款义务，截止起诉之日仍拖欠原告 951,106.06 元。被告逾期

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

失。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并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5、判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 

（二）本次案件二诉讼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临沂众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鲁 1392 民初 2045 号）  

3、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临沂众泰签订的《供货合同》及其附件； 

（2）判令被告临沂众泰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 10,848,662.29 元； 

（3）判令被告众临沂众泰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以 10,848,662.29 元为基数，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08 月 19 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5 倍标准

计算；2019 年 08 月 20 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 1.5 倍标准计算）； 

（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与诉讼有关全部费用。 

4、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临沂众泰签订了《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及附件《价格协议》

（以下简称“价格协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根据临沂众泰的《汽车零部

件和材料采购订单》（下称“《采购订单》”）提供满足被告技术要求的合同产品。

双方同时约定合同采用开口订货合同和闭口订货合同，开口订货合同在合同中注

明合同有效期限、货物名称、交货地点、价格和包装等，具体的交货时间和交货

数量根据被告的《采购订单》确定。《采购订单》是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契约型文

件，确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合同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交货日期等内容，

该《采购订单》一经双方书面确认，就视为本合同的延续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合同第 3.2 条约定《月份滚动计划》作为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参考性文件，旨在确

定原告按此计划做好产前准备工作。合同第 4.6 条约定原告应保证被告售后服务

合同产品的供货（包括合同产品的零部件），并承诺对被告停产的车型合同产品

的持续供给，供给年限自车型停产之日起不低于十年。合同第 14.2 条约定，被



告于每月 5 日前将《产品入库单》传至原告，作为上月交货的数量统计依据，原

告进行确认无异议后，原告根据《产品入库单》中的品种、数量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并将发票在 15 日前交至被告。 

合同签署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被告临沂众泰的采购订单、要求和指示，

向被告临沂众泰提供了货物，但被告临沂众泰未按照合同及价格协议的约定向原

告支付货款，截止起诉之日仍拖欠原告货款 10,848,662.29 元。欠款发生后，原

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收，期间也多次向被告临沂众泰发送邮件、《企业往来询证

函》、《催款函》、《律师函》等催款手续，但被告均怠于履行其还款义务。 

5、判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 

二、公司子公司提起经济诉讼案件累计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提起经济诉讼案件的累计进展情况如下： 

1、向客户提起诉讼案件 

             单位：人民币万元 

原告 被告 案件号 

变更前
诉讼标
的额 

变更后诉
讼标的额 

诉讼
进展 

判决/调
解金额 

备注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汽车发
动机有限公司 

（2020）渝 01

民初 169 号 
  633.87  

   

471.85  

一审
判决 

 339.98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2020）渝 01

民初 170 号 
  563.00  

   

450.40  

一审
判决 

 450.40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乘用车
有限公司 

（2020）渝 01

民初 171 号 
  319.94  

   

338.62  

一审
判决 

 238.88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庆理想智造汽
车有限公司/力帆
乘用车有限公司
北碚分公司/重庆
力帆乘用车有限
公司 

（2020）渝
1019 民初
1618 号 

   19.86  
    

19.86  

一审
判决 

    

13.36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大乘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2020）苏
0413 民初
1105 号 

  895.18  
   

895.18  

民事
调解 

   

405.68  
  

蓝黛变速器 
湖北美洋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 

（2020）鄂
0691 民特 98

号 

  317.20  
   

317.20  

民事
调解 

   

300.00  
  

北齿蓝黛 
重庆凯特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2020）渝
0112 民初
7782 号 

  584.24  
   

584.24  

民事
调解 

   

558.36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2020）渝 01

民初 224 号 
  112.00  

   

112.00  

一审
判决 

   

112.00  
见注 1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汽车发
动机有限公司 

（2020）渝 01

民初 225 号 
  339.17  

   

339.17  

一审
判决 

   

195.66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2020）渝
0112 民初

   14.68  
    

14.68  

案件
审理

      -      



11469 号 中 

北齿蓝黛 
重庆比速云博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 

（2020）渝
0112 民初
9779 号 

  110.45  
   

110.45  

案件
审理
中 

 -    

蓝黛变速器 
重庆众泰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 

（2020）渝
0120 民初
6809 号 

273.07 273.07 

案件
审理
中 

      -    
 

蓝黛变速器 

重庆众泰新能源
汽车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重庆众
泰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  

（2020）渝
0120 民初
6810 号 

59.39 59.39 

案件
审理
中 

 -  
 

蓝黛变速器 

杭州益维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浙
江众泰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2020）浙
0784 民初
6171 号） 

2,786.45 2,786.45 

案件
审理
中 

  

蓝黛变速器 

众泰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众泰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
司；永康众泰汽
车有限公司 

（2020）湘
0121 民初
10313 号） 

690.03 690.03 

案件
审理
中 

  

蓝黛变速器 
重庆市艾莫特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 

（2020）渝
0120 民初
7503 号 

95.11 95.11 

案件
审理
中 

  

蓝黛变速器 

临沂众泰汽车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2020）鲁
1392 民初
2045 号 

1084.87 1084.87 

案件
审理
中 

  

小计 
  

8,898.51 8,642.57  - 2,614.31 
 

注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于2020年08月21日收

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力帆股份司

法重整，力帆股份自2020年08月21日起，启动了力帆股份债权申报登记和审查工作。近期公

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帝瀚机械作为力帆股份下属企业的债权人，向力帆股份重组管理人申

报了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子公司债权申报情况如下： 

债权申报人 被申请人 申报金额（元） 被确定金额（元） 备注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4,985,525.40    4,562,608.25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3,804,333.52    2,718,009.19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4,702,343.40    4,702,343.40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173,849.30    1,139,093.76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2,300,922.60    2,141,995.53    

上述子公司申报及确定金额大于一审判决金额的主要原因为上述债权申报金额中包括了部

分尚未开票结算的库存未使用产品金额。 

2、向供货商提起诉讼案件 

原告 被告 案件号 诉讼标的额 诉讼进展 判决/调 备注 



货款及违
约金（美元
万元） 

律师费（人
民币万元） 

解金额 

重庆台冠 
司马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渝
0192 民初
9566 号 

123.53 5 
案件审理
中 

- 
 

注： 

（1）若上述表格中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

入的原因所引起。 

（2）以上诉讼标的额及判决（调解）金额不包括资金占用损失，因上述案件部分尚在

审理中，部分作出一审判决，案件判决或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无法统计相关资金

占用损失费。 

（3）根据上述一审判决，相关人民法院对于原告提出的判令被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

及备件损失及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若

公司后期取得相关新增诉讼文件或诉讼进展文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子公司提起的相关经济诉讼案件

共计18件，其中公司子公司向相关客户提起的诉讼案件共计17件，涉及标的额合

计约为人民币8,642.57万元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公司向供货商提起的诉讼案件1

件，涉及货款和违约金美元123.53万元，律师费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关利息。截

至目前，相关人民法院已就其中9件与客户的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或民事调解，

其中部分一审已判决案件因被告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公司子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债

权申报，但最终债权执行情况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部分案件虽进入调解阶段，

但目前案件尚未执行，具体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上述案件将可能对公

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后续公司将根据法院判决或调解及执行情况、债权申

报及执行情况，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涉及相关项目

进行进一步的会计处理。具体的会计处理金额将以审计机构审核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及子公司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相关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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